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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销售额超30亿

作为新一类抗癌免疫疗法，

与传统癌症治疗的放化疗方法不同，

PD-1/PD-L1免疫疗法旨在充分利用人体自

身的免疫系统抵御、抗击癌症。自2018年12月

首个国产PD-1抗癌药上市以来，目前国内已

形成“4＋2”的竞争局面，即4家国产药品以

及2家进口药品。

国产PD-1抗癌药中，君实生物拥有国内

首个PD-1药物。据其2020年半年报显示，公

司的PD-1药物特瑞普利单抗的销售收入为

4.26亿元。第二款国产PD-1药物是信达生

物的信迪利单抗，信迪利单抗同时是2019

年国家医保谈判中唯一一家谈判成功的

PD-1抑制剂。2020年半年报显示，信达生物

旗下PD-1抑制剂信迪利单抗销

售额为9.21亿元。据此前信达生

物公布的2019年财报显示，信迪利

单抗上市以来10个月的销售额为

10.16亿元。而信迪利单抗2020年上半年

销售额已接近去年10个月的销售额，医保

放量效应明显。

卡瑞利珠单抗是恒瑞医药在2019年5月

获批上市的PD-1药物。在最新披露的2020年

半年报中，恒瑞医药未对外公开卡瑞利珠单

抗的销售收入，但据全球医疗健康领域服务

商IQVIA数据，上半年卡瑞利珠单抗销售额

超20亿元。

2019年12月，百济神州的替雷利珠单抗

获批。今年3月初，替雷利珠单抗开始在国内

商业化。根据百济神州2020年上半年财务业

绩，公司PD-1药物替雷利珠单抗营收为4995

万美元，约合3.5亿元。

医药行业投资人士李顼在接受北京商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替雷利珠单抗并非百济神

州首款商业化产品，公司此前拥有一定的商

业化经历，因而能在约4个月的时间实现3.5亿

元的销售额。

加速新适应症布局

4款已获批的数量看起来虽不算多，但竞

争已然开启。信达生物的信迪利单抗、恒瑞医

药的卡瑞利珠单抗以及百济神州的替雷利珠

单抗获批的适应症均包括用于复发或难治性

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患者的治疗，这意味着3

家有着最直接的竞争关系。

巨大市场前，谁也不会轻易放弃。弗若

斯 特 沙 利 文 数 据 显 示 ，2030年 全 球

PD-1/PD-L1药物的市场规模可以达到789

亿美元，国内市场可达131亿美元。更多的适

应症成为了企业的突破口。短短半年内，恒

瑞医药的卡瑞利珠单抗相继拿下肝癌、非小

细胞肺癌、食管鳞癌三大适应症。

今年上半年，君实生物特瑞普利单抗递

交了鼻咽癌（全球首个抗PD-1单抗治疗复发/

转移性鼻咽癌的新药上市申请）与尿路上皮

癌2项新适应症的上市申请，并被纳入优先

审评程序。与化疗联合一线治疗EGFR阴性

非小细胞肺癌（鳞癌与非鳞癌）的III期关键

注册临床已完成患者入组。此外，百济神

州替雷利珠单抗用于治疗既往接受过治

疗的不可切除肝细胞癌，联合化疗用于治

疗一线晚期鳞状非小细胞肺癌、一线晚期非

鳞状非小细胞肺癌的新适应症相继获得

受理。

君实生物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北京商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PD-1药物的市场大小取决

于适应症的布局、适应症用药的早晚以及价

格等多重因素。其中，适应症用药的早晚即

治疗患者的时机。PD-1单抗作为术后辅助

治疗，一线治疗的需求会比后线需求要大，

患者使用的治疗时间更长。未来的竞争点

则需要考虑产品的差异化、创新性、服务

性，适应症布局合理性。国家对于本土初创

生物制药公司的政策导向、扶持力度、资本

的加持也将是影响PD-1药物市场未来竞争

的外部动力。

能否进医保

无论是增加适应症还是主动降价，行业

的良性竞争对患者有益。在2019年国家医保

谈判中，君实生物的特瑞普利单抗、信达生物

的信迪利单抗以及两家进口药品均入围该轮

医保谈判。其中，信达生物的信迪利单抗主动

降价超六成进入新版国家医保目录，以2843

元（10ml：100mg/瓶）的价格进入国家乙类医

保目录，相比上市时7838元（10ml：100mg/

瓶）的定价，降幅达63.73%。

根据官方公布的方案，长期使用百济神

州替雷利珠单抗注射液进行治疗的患者只需

支付5个疗程的费用即可获得一整年的药物

治疗，年治疗费用最低约为10.69万元。百济神

州方面公开表示，“此后的谈判公司也会参

加，PD-1价格预计还会往下走”。

对于后续是否进行医保谈判的计划，君

实生物相关负责人表示，君实生物今年也将

本着“为患者提供疗效更好、价格更亲民的治

疗选择”的初衷，积极参与国家医保目录调整

工作，争取以合理的价格进入目录，通过多种

途径惠及更多患者。

李顼表示，信达生物信迪利单抗降价后

的年治疗费用约为9.6万元，各大厂商的PD-1

药物年治疗费用预计降到8万元以内才有望

进入今年的医保目录。在医疗战略咨询公司

LatitudeHealth创始人赵衡看来，根据医药

领域的趋势，PD-1产品市场竞争愈加激烈，

产品价格也会随着医保政策下降。据了解，今

年以来，包括中国生物制药、贝达药业在内的

企业相继入局PD-1市场。

北京商报记者 姚倩

阿里“安利”云
此前更多是前瞻、概念的云栖大会，今

年成了云＋AI产品的主场。9月17日，阿里

发布了一系列云计算产品和战略，包括首

款机器人“小蛮驴”、主机在云上的云电脑

“无影”、阿里云2.0等。

虽然正式确定云栖大会这个称呼才五

年，但现在阿里系的所有业务几乎都能与

之扯上关系，比如实现芯片设计链路全覆

盖的平头哥，以及刚刚推出的新制造平台

犀牛智造，背后都有阿里云的支撑，在天猫

精灵这个AI消费级产品之外，阿里云还正

在对外“安利”更多的企业级产品。

“云上”钉钉

阿里云创立至今11年，云计算从一个

生僻的概念变得无处不在，云计算可提供

的能力也不断升级。

“在1.0时期，云像是一个‘DOS系统的

计算机’，需要掌握一套复杂的代码指令来

运行，而2.0的云就像一个‘Windows系统

的计算机’，点图形界面就能搭建自己的应

用”，阿里云智能总裁张建锋解释。

他进一步说，阿里云从1.0升级到2.0，

是给原来的飞天云平台装了一个数字原生

操作系统，提供类似Windows窗口式的界

面，任何企业和个人不需要看懂代码，就能

具备云化、数据化、智能化、移动化、IoT的

能力。

数字原生操作系统由“云钉一体”和“云

端一体”组成。其中云钉一体让企业开发应用

更容易，钉钉是帮助企业开发应用的平台。

可以明显感觉到，钉钉的战略地位升

级了，至于原因，“原来钉钉像是一个在线

办公工具，钉钉的用户、组织成规模之后，

平台属性就出来了，阿里希望它发挥工具

之外的作用，比如直接在钉钉上做开发，相

当于给阿里云提供了一个企业、个人使用

的入口，通过这个入口，阿里云将自己积累

的应用开发能力开放出来”，比达分析师李

锦清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

这其实和一年前张建锋提出的“阿里

不会做SaaS（软件即服务），让大家来做更

好的SaaS”是一脉相承的。据介绍，浙江省

已有超过100万公务员在钉钉上办公，搭建

了1000多个应用，阿里通过钉钉搭建了

1500个应用。

站在钉钉的角度，深度科技研究院院

长张孝荣认为，“钉钉可以用开放平台的模

式来实现个人云”。

向硬件要增量

相比之下，由于阿里云用云电脑“无

影”这款产品将理念具象化，“云端一体”的

概念听起来没那么抽象。

“无影”的主机在云上，用户在一张名

片夹大小的C-Key上连接一块屏幕，就可

以进入专属云电脑桌面，访问各种应用和

文件。根据阿里云展示的使用场景，无影可

以连接电视屏幕、平板、连接键盘，五秒开

机，兼容Windows/Linux/安卓应用。

阿里云相关人士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目前无影仅面向企业办公市场发售，采用

专业定制采购的方式，未来或将向个人用

户提供服务。目前已经有一些企业和政府

部门开始定制采购无影。阿里客服等部门

会首先使用无影”。

其实，这种云化硬件或类云化硬件并

不是新概念，谷歌研发的Chromebook，就

号称“完全在线”，是能提供完善的网络应

用服务的笔记本电脑。

文渊智库创始人王超向北京商报记者

对比，“Chromebook是面向个人用户的，

也是想减少本地配置，用网络和云计算解

决大部分的问题，像是简配版的电脑，但是

这款产品没能成功。阿里无影现在不面对

个人用户开放，更适合办公室场景，像是给

企业一个购买云计算服务的理由”。

至于面向个人用户的可能性，业内人

士认为难度不小，李锦清坦言，“要保证云

电脑的体验，对网速的要求很高，传统的电

脑可以通过硬件等让交互更顺畅，而且用

户还是更倾向于选择固定可感知的一体化

产品”。

加速输出

另一款实现云端一体概念的，是天猫

精灵事业部总经理库伟发布的AliGenie5.0。

他告诉北京商报记者，“AliGenie5.0是天猫

精灵开发的多模态人机交互系统，支持云

应用技术，能够突破硬件的配置和性能限

制，这就是端云一体的概念”。

在讨论无影、AliGenie5.0的使用场景

和前景之余，阿里云的产品化进程也值得

关注。在2019云栖大会上，不论是阿里董事

局主席张勇，还是操盘阿里云的张建锋，谈

得更多的是宏观逻辑，比如阿里商业操作

系统如何将“五新”延伸到“百新”，让各行

业走向数字化和智能化。今年阿里在战略

之外，还给出了一系列产品化的解决方案，

更像是在“打样”。

比如昨日发布的物流机器人“小蛮

驴”，在推出这款产品的同时，阿里发布了

机器人平台。据介绍，小蛮驴将很快在社

区、学校、办公园区大规模使用。至于机器

人平台，面向的则不仅是物流领域。

跳出云栖大会本身，整个阿里也在将

云计算产品化输出，比如犀牛智造，运用阿

里的云计算、IoT、人工智能技术，为工厂

赋予智慧大脑，连通消费趋势洞察、销售预

测和弹性生产，构建云、端、智、造融合的新

制造体系，目前犀牛智造从服装领域切入，

但可以想象，其他制造业也可以复制这套

模式。

2016年10月，阿里创始人马云在云栖

大会上提出的新零售、新金融、新制造、新

技术、新能源五新概念，正在逐步实现。云

计算也从技术赋能进入到产品输出的阶

段，且呈现出企业级消费级产品同步走的

迹象，这是数字化加速的信号。

北京商报记者 魏蔚

截至9月17日，国产PD-1生产药企的半年报已悉数披露。信达生物、君实生物以及百济神州

的PD-1药物分别实现营收9.21亿元、4.26亿元以及3.5亿元。恒瑞医药未对外公开PD-1药物的销

售数据，业内预测恒瑞医药的PD-1药物销售达20亿元。今年以来，全力拓展新适应症成为各大药

企发力的方向。随着国内PD-1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更多的适应症以寻求差异化发展和更合理的

价格成为各大企业未来的制胜点。

抗癌药PD-1厂商“火拼”

国内PD-1生产商2020年上半年产品销售一览 生产商产品获批时间

君实生物特瑞普利单抗 4.26亿元

信达生物信迪利单抗 9.21亿元

恒瑞医药卡瑞利珠单抗 20亿元（据IQVIA数据）

百济神州替雷利珠单抗 3.5亿元

2018年12月17日

2018年12月27日

2019年5月29日

2019年12月27日

北京商报讯（记者 陶凤 王晨婷 吕银玲）
9月17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召开关于网络环境

中侵害肖像权案件审理情况新闻通报会，并

发布关于网络环境中侵害肖像权案件的调研

报告。报告显示，北京互联网法院受理侵害肖

像权纠纷数量居人格权纠纷收案首位。P图、

AI换脸等技术手段伪造他人肖像的新型侵权

方式不断出现，约50.8%的侵权行为以软广的

形式出现，侵权方式更为隐蔽。在案件审理过

程中，北京互联网法院也确立了一定的裁判

规则，对肖像权侵权行为的界定和处罚力度

作出了说明，并发布相关典型案例。

报告显示，自2018年9月9日-2020年8月

31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共受理利用网络侵害人

格权纠纷6284件，其中涉侵害肖像权纠纷

4109件，占比约65.4%，居人格权纠纷收案首

位。在北京互联网法院受理的各类侵权纠纷

中，侵害肖像权纠纷案件数量仅次于互联网著

作权侵权纠纷，位居第二位。

新型网络侵权方式也不断出现。随着图

像处理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侵害

肖像权方式呈现出与新技术、新场景相结合

的趋势。例如在有些案件中，出现P图、AI换

脸等技术手段伪造他人肖像、对他人肖像进

行恶搞的行为。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高同

武律师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

国目前对肖像权保护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主

要表现在立法上存在许多不足和空白。现行

《民法通则》规定“公民享有肖像权，未经本人

同意，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

2021年将要施行的《民法典》删除了“以营利

为目的”这一构成要件，但是对肖像权的保护

规定仍然不明确。建议对现行法律进行补充，

对不以营利为目的歪曲、侮辱、丑化肖像的行

为，认定为对肖像权的侵害。明确肖像的范

围，包括自然人的外貌、体貌以及肖像制品和

作品；以及明确肖像权违法阻却事由，主要包

括当事人同意、肖像不可辨认、公共利益需要

以及合理使用等。

值得注意的是，大量侵权行为以更为隐

蔽的方式出现。其中，软文广告和在网络店铺

中售卖明星同款商品的情况尤为突出。约

50.8%的侵权行为方式以软广的形式出现，其

中微信公众号中的软广宣传占比最多。

对此，北京互联网法院指出，未经许可在

软文广告中使用他人肖像构成侵权。在软文

广告中嵌入明星肖像，虽然尚不足以使公众

产生明星代言的误解，但是因明星肖像产生

的引流效果，能够显著增加商业营收，同时会

对明星肖像许可使用市场带来冲击。

北京互联网法院公布的典型案例显示，

2018年12月21日，某公司在其微信公众号发

布推文，标题为《刘某某用过的宫廷美白秘

方，效果惊人！》，其中使用了原告刘某某的照

片作为配图，文中介绍了中药美白科普内容，

推文底部则附有“纯中草药面膜”“倒计时3天

八折购”等宣传内容。原告刘某某认为该公司

侵犯其肖像权，将该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判令

被告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

北京互联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未经

原告许可擅自在其微信公众号使用原告个人

肖像照片，并且在文章中展示了被告营业地

的内景、面膜产品广告等信息。被告以营利为

目的，擅自使用他人肖像进行商业宣传，其行

为已经侵害了原告的肖像权，应当承担赔礼

道歉、赔偿损失的侵权责任。

北京互联网法院表示，肖像权人知名度

是酌定计算赔偿金时的重要考虑因素。例如

在一起案件中，被告某教培公司未经许可，

在其官网上使用了已离职员工高某某的肖

像进行商业宣传，在该案中高某某系不具有

社会知名度的普通权利人，法院经审理后结

合案件具体情况判令被告赔偿原告高某某

经济损失2000元。而在另一起案件中，被告

某卫浴公司未经许可，在其官网上展示了影

视演员周某某的肖像，考虑到周某某具有较

高的社会知名度，并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

法院最终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周某某经济损

失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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